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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電訊電訊電訊電訊(修定修定修定修定)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和記電訊(香港)有限公司高級法律顧問郭子榮代表
和記電訊(香港)有限公司及和記環球電訊有限公司於

2003 年 10月 23 日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會議發表之演辭全文

主席、各位議員、各位同業：

多謝各位議員再次給予和記電訊(香港)有限公司及和記環球電訊有限公司機會，就電訊

業收購合併交易條例指引發表意見。

早在今年㆓月，電訊管理局已經發出過㆒份分析指引，列出將來用以制定指引的考慮

因素。我們當時已反映過，有關分析指引過於壟統及簡化，會進㆒步加添業界及投資

者的疑慮。

然而，電訊管理局於九月份再發出的指引草案，編幅雖然長�好多，但就有關法例的

執行細則，卻未能提供足夠的實質指引。我們現簡述如㆘：

1. 這份指引的價值，在於可以為業界提供實質的引導，讓他們清楚知道㆒項交易

有否反市場競爭的問題，從而在進行收購及合併活動之前，依據有關指引提示作適當

的分析及計劃。換言之，指引應該具備合理的預測性，讓業界評估到電訊管理局在某

特定情況㆘對併購行動將會考慮的相關因素及決定 。

2. 目前的指引草案的條文，太偏重於收購合併活動的負面影響。既然有關電訊業

收購合併交易條例的最終目的是促進市場競爭，指引就應該基本㆖認同㆒般收購合併

交易，係可以帶來正面效益。例如，澳洲的相關指引，就有很清晰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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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們認為，政府在制定這份指引時，應該正視兼考慮到，香港是㆒個小規模的

經濟體系。㆒般而言，係小規模的經濟體系內，只有少數的企業可以做到最細的有效

經營規模 (minimum efficient scale of operation)。行業係小規模的經濟體系內，往往只有

小數的企業可以達到高生產效率及生存，所以市場集㆗度與大型的經濟體系相比會較

高。因此這份指引並唔可以完全抄襲歐盟或美國的反競爭條例的執行細則。

4. 有關市場的定義，現時指引草案內只是列出㆒些學術性的原則，卻沒有解釋這

些原則將會點樣係「傳送者牌照持牌㆟」身㆖去執行。香港的電訊業收購合併交易條

例只適用於「傳送者牌照持牌㆟」的股權轉讓。而法例內所謂的「傳送者牌照持牌

㆟」，亦只包括㆔類，即係：

i. 固網商

ii. 流動網絡商

iii. 對外固網商

既然指引只適用於㆒個咁窄的範圍，我們希望電訊管理局能夠就這㆔種持牌㆟所涉及

的市場定義，作出更清晰的解釋。

5. 有關「大幅減少競爭」的解釋和定義，在指引草案內，電訊管理局只是簡略指

出於美國、歐盟和澳洲等㆞區有關的解釋和定義，但並沒有說明電訊管理局本身對相

關字眼的定義。

6. 有關市場佔有率，指引草案內並沒有給予實質的方程式或測試方法，好讓業界

明白電訊管理局係考慮的過程㆗，將會如何利用市場佔有率作為其㆗㆒個考慮因素，

去決定某㆒拼購活動會否「大幅減少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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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有關「避風港」(Safe Harbour)的詳述。係商討條例草案時，大家曾經確認其實

拼購活動十居其九都不會導致反市場競爭。法例執行時便需要㆒個清晰的「避風港」

的定義，而那些不會導致反市場競爭的拼購活動，便不會受到這條例的枷鎖，以及係

時間㆖受到拖延。而大家亦有共識，條例指引的草案，會詳細列明「避風港」的定

義。現時指引並沒有列明「避風港」的定義，為了讓業界清楚知道甚麼拼購活動屬於

「避風港」的範圍內而不用經過審批，我們希望指引會對「避風港」作出補充。

8. 另外，指引草案並沒有特別處理面臨倒閉或破產的企業。如果參照新加坡相關

的指引草案，我們可以看到新加坡設有㆒套簡單及有效的指引，去處理面臨倒閉或破

產企業被收購的個案。新加坡的指引草案很清晰㆞指出企業會在甚麼情況㆘被界定為

「面臨倒閉或破產」，亦好清楚㆞說明，如果㆒家公司是符合有關定義的話，新加坡

的有關當局㆒般都會批准該收購交易。

反之，香港的指引草案就這點而列出的考慮方式，將會令面臨倒閉或破產的企業難以

被收購。因此，我們建議政府應該係處理面臨倒閉或破產的企業方面，採取比較寬鬆

的處理手法。

9. 有關公眾利益的考慮，指引草案內只提到消費者利益，但其實公眾利益的含意

應比消費者利益更廣。我們希望電訊管理局可以將消費者利益以外的公眾利益納入考

慮範圍內，並作出更詳盡的說明。

10. 在時間表方面，前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唐英年先生於立法會㆓讀時曾經提及㆒個

審批程序的時間表，指出簡單的個案會在㆒個月內完成處理，而較複習的個案會在㆔

個月內完成處理。但現時指引草案內所提及的審批時間表，就比較含糊，我們希望當

局就審理個案的時間表作出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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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根據指引草案附件內列出的申請程序，電訊管理局要求申請㆟呈交多項文件。

我們認為其㆗有好多文件是不必要的，並會耽誤或拖延有關審批程序。我㆞提交的意

見書已詳細列明我㆞係哩方面的意見，在此不再詳述，只舉出其㆗㆒個例子：申請拼

購活動時，收購公司須提交當時及過去兩年的業務發展計劃書。 我們認為，兩年前的

業務發展計劃書已經係歷史，電訊管理局在決策時，與其參考已過氣的業務發展計劃

書，倒不如參照實質的公司業績數據。

12. 最後，基於指引草案內仍然有很多有需要澄清或改進的㆞方，我們懇切㆞希望

電訊管理局會進行第㆓次諮詢，並繼續與業界舉行會議，讓我們可以積極㆞逐點與電

訊管理局局長研究指引草案需修改的內容。事實㆖，當局若要妥善㆞為營運商提供㆒

份具實質參考價值的指引，第㆓次諮詢是必須的，故希望委員會可支持我們的第㆓次

諮詢的要求。

  

多謝各位。


